《黄岩区“标准地”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编制背景

为深化资源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我区于2018年7月积极推进实施工业项目“标准地”模式，截至目前全过程封闭管理体制尚未形成，存在市场形势变化、操作难度大等一系列问题。为了建立更符合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核机制，有效衔接供地承诺与长效监管，做好“标准地”全生命周期的闭环管理，我局牵头起草《黄岩区“标准地”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办法（试行）》。

二、编制依据

1、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标准地”改革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2018〕73号）；

2、《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深化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改革的实施意见》（黄政办发〔2019〕36号）；

3、浙江省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工作指引（2022版）；

三、编制过程

今年5月，我局会同区经科局组成专题调研组，全面摸排各地区“标准地”管理先进工作经验，前往长兴、德清、台州湾新区等多地考察。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对收集的反馈意见梳理分析、认真研究、充分吸收并修改完善，形成此次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

《黄岩区“标准地”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涉及项目谋划阶段、项目供地阶段、项目审批阶段、竣工投产阶段等四个周期，行成“全生命周期服务管理流程”，明确了管理对象、牵头负责单位、达产复核标准和结果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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